
广 东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关于印发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智慧课室

使用和教育教学活动视频制作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

经校长办公会批准通过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智慧课室使

用和教育教学活动视频制作管理办法》（制度编号：

GDGM-WI-IT-03-09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 3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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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智慧课室使用和教育

教学活动视频制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【目的和依据】为提高学校教育信息化工作水平,有

效规范学校智慧课室的管理与使用，保障智慧课室设备安全、高

效的应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所指的智慧课室是支持学校教育

教学、带自动录播系统及多媒体设备的课室，包括白云校区明德

楼 1-316、天河校区西区综合楼 507、天河校区西区综合楼 205。

第三条【原则】智慧课室及设备管理遵循“育人为本、深化

应用、融合创新”的基本原则，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生态，

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。本办法

适用于经审批同意，并符合相关使用条件的校内部门和个人。

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

第四条【信息中心】信息中心是学校智慧课室管理部门，具

体负责对智慧课室使用申请的审批和日常管理等工作，并把相关

申请资料汇总整理归档。

第五条【各部门】各部门是智慧课室使用者，应提前根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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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流程进行申请，并在遵循管理办法使用智慧课室。

第三章 智慧课室使用管理

第六条【审批流程】

（一）使用部门和个人填写《智慧课室使用申请表》，提出

申请。

（二）申请人部门主管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审核，如信息有误，

则回退给申请人重新填写；如信息无误，则通过申请，并提交信

息中心审批。

（三）凡符合学校智慧课室使用范围的申请，信息中心进行

审核，通过申请并知会申请人，同时通知管理员配合开展相关工

作；凡不符合学校规定使用范围的，不通过申请并知会申请人。

第七条【日常管理措施】

（一）管理员每周对智慧课室进行一次内务整理，保持智慧

课室的整洁、卫生。

（二）管理员统一管理智慧课室相关设备，定期对设备进行

检查，以保证其正常使用。对智慧课室相关资料做好收集、归档、

保存工作。

（三）管理员不得擅自泄露智慧课室各种信息资料与数据。

（四）管理员不得私自外借智慧课室的任何设备。

（五）智慧课室相关设备的报废需经过管理部门或专职人员

鉴定，确认不能继续使用后方可申请报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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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智慧课室控制室，不能

擅自操作和运行设备。

（七）任何进入智慧课室的人员要爱护智慧课室的环境和设

施，不得把雨伞和食品饮料等容易弄湿地板的物品带进智慧课室，

若弄湿后应立即拖干。

第四章 教育教学活动视频制作管理

第八条【教育教学活动视频制作管理】 教育教学活动视频

管理包括在智慧课室排课的课程进行自动录播录制的视频资源

及通过《录像申请表》申请拍摄的其他教育教学活动视频。

（一）在智慧课室排课的课程均启用自动录播系统，录制的

视频推送到学校教学资源平台进行归档、保存。

（二）通过《录像申请表》申请拍摄的其他教育教学活动视

频仅限下三类：第一，省级及省级以上参赛视频；第二，省级及

省级以上申报项目；第三，校级及校级以上活动。

（三）信息中心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视频制作工作的管理部

门，具体负责对视频制作申请的审批、开展和日常管理等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在安排视频制作前要仔细检查申请人所填的

《录像申请表》，确保表格资料填写的完整，并做好归档、保存

工作；在视频制作过程中要保证设备的安全和完好；根据申请者

要求的时间期限,把制作好的视频反馈给申请者并做好归档、保

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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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【录像申请审批流程】

（一）使用部门和个人填写《录像申请表》，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申请人部门主管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审核，如信息有误，

则回退给申请人重新填写；如信息无误，则通过申请，并提交信

息中心审批。

（三）信息中心根据申请部门附上的证明文件进行审批，凡

符合本规定视频制作范围的，通过申请并知会申请人，同时通知

电教科工作人员执行相关工作；凡不符本规定范围的，不通过申

请，同时知会申请人可以选择是否继续呈所属分管院领导审批。

（四）对不附相关证明文件的申请，呈所属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（五）书面申请需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提出，以便工作人员

及时做好人员、设备及场地准备工作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【制度管理者】本制度管理者为信息中心负责人，由

其负责本文件的拟订与优化、使用培训与解释，以及牵头落地执

行。

第十一条【生效日期及解释权主体】本制度由校长办公会批

准生效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制度由校长办公会授权信息中心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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